附件4

XX县（区）XX镇人民政府关于协助开展XXX父/母亲XXX失联情形查验工作的函
XX镇派出所：
兹有我镇XX村XXX，      （性别），      族（民族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目前就读于                 。其父XXX于XXXX年XX月死亡，其母XXX (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)于XXXX年XX月离家出走，至今未有任何联系，失联         （时间），目前XXX由其      （与监护人关系）XXX监护抚养。目前我镇已受理XXX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，正进行认定查验工作。根据自治区民政厅等12部门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民规〔2019〕5号）相关规定，特向你派出所提出核验申请，对XXX的父/母亲XXX失联（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）的情形进行核查，并请予正式书面复函。
附件：附上村委或乡镇调查的相关材料
XX县（区）XX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月 日
（联系人：XXX     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）
